
赴法國華語教學助理 赴⽐利時華語教學助理 赴德國華語教學助理

語⾔能⼒要求 法語B1（含以上） 法語A2（含以上） 德語A2（含以上）

學年級 大學⼆年級以上，不
限科系在學學⽣

1.教育或外語系所在學學⽣(學⼠學
程或碩⼠學程)
2.其他系所但修習華語教學課程⾄
少100⼩時之學⽣

大學三年級以上，不
限科系在學學⽣

可申請⾝分 35歲以內具備中華⺠國國籍，及國內學⽣⾝分（參考上述「學年級」要求）

優先考量
具有對外華語教學經驗 或 曾於國內大學校院對外華語教學師資培訓班修習100 ⼩時
以上課程，獲有證書者

赴法國華語教學助理 赴⽐利時華語教學助理 赴德國華語教學助理

收件截⽌時間 2025.02.07 星期五 2025.02.28 星期五 2025.03.31 星期⼀

計畫執⾏時間

2025.10.01 
       ≀
2026.04.30
共7個月

2025.10.01 
       ≀
2026.05.31
共8個月

2025.09.01 
       ≀
2026.06.30
共10個月

請填寫表單報名參加線上說明會，以獲得更多資訊
線上說明會時間：114年2月5⽇(三) 中午11:00，歡迎參加！

計畫內容與特⾊

申請條件

重要期程

（法國、⽐利時、德國）

由臺灣教育部與法國、⽐利時及德國政府合作辦理語⾔教學助理交換計畫，遴選華語教學助理赴國外任教。

提供華語教學實習機會，提升教學與國際交流能⼒，累積國際教學經驗。

獲錄取後臺灣教育部將提供⾏前培訓說明會，並於任教結束後補助赴任教地往返機票*，另由合作國家提供

每月⽣活補助津貼。
  

  *往返機票補助依據「教育部補助華語教學⼈員赴國外學校任教要點」規定機票補助上限內實報實銷。

國際語⾔助理交換計畫 線上說明會

線上說明會 說明會報名表單 說明會線上連結

國際語⾔助理交換計畫專案辦公室
指導單位：教育部 請在2/5(三) 11:00加⼊會議


